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領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化學專長

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
總學分數

42 本校開設課程
總學分數

138

領域核心課程學
生最低應修學分
數

4
領域內跨科課程
學生最低應修學
分數

8
主修專長課程學
生最低應修學分
數

30

領域核心課程本
校開設學分數

4 領域內跨科課程
本校開設學分數

20 主修專長課程本
校開設學分數

114

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化學系 (含學士班、碩士班、博士班)

課程類別 科目內容

類別名稱 學生最低
需修習
學分數

學校開
設課程
學分數

科目名稱 學分數 必選修 備註

領域核
心課程

探究與
實作

4 4 探究與實作(I) 2 必修 本課程分內容包含自然
科學領域之物理、化學
、生物、地球科學等專
長學科。

探究與實作 (II) 2 必修 本課程分內容包含自然
科學領域之物理、化學
、生物、地球科學等專
長學科。

領域內
跨科課
程

物理專
長科目
╱生物
專長科
目╱地
球科學
專長科
目

8 20 普通物理學（一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普通物理學（二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普通物理學實驗（一） 1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普通物理學實驗（二） 1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普通生物學（一） 2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普通生物學（二） 2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普通生物學實驗（一） 1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普通生物學實驗（二） 1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地球科學概論（一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地球科學概論（二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物理、生物、地科3專
長至少選2專長，共必
修至少8學分。

化學專
長課程

化學基
本知識

18 69 普通化學(一) 3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普通化學(二) 3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有機化學（一） 3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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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化學（二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有機化學(二)、物
理化學(二)、無機化學
(一)、無機化學(二)、
分析化學(二)、化學數
學以上課程必修至少
3學分。

立體化學 3 選修

物理有機化學 3 選修

分析化學（一） 3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分析化學（二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有機化學(二)、物
理化學(二)、無機化學
(一)、無機化學(二)、
分析化學(二)、化學數
學以上課程必修至少
3學分。

液相層析質譜學 3 選修

無機化學（一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有機化學(二)、物
理化學(二)、無機化學
(一)、無機化學(二)、
分析化學(二)、化學數
學以上課程必修至少
3學分。

無機化學（二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有機化學(二)、物
理化學(二)、無機化學
(一)、無機化學(二)、
分析化學(二)、化學數
學以上課程必修至少
3學分。

無機化學特論 3 選修

有機金屬化學概論 3 選修

物理化學（一） 3 必修 (一)(二)(三)無修課先
後順序。

物理化學（二）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(一)(二)(三)無修課先
後順序。有機化學(二
)、物理化學(二)、無
機化學(一)、無機化學
(二)、分析化學(二)、
化學數學以上課程必修
至少3學分。

物理化學（三） 3 選修 (一)(二)(三)無修課先
後順序。

化學數學 3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有機化學(二)、物理化
學(二)、無機化學(一
)、無機化學(二)、分
析化學(二)、化學數學
以上課程必修至少3學
分。

群論與應用 3 選修

電化學 3 選修

電分析化學 3 選修

應用電化學 3 選修

有機光譜 3 選修

有機合成 3 選修

化學實
驗能力

7 12 普通化學實驗（一） 1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普通化學實驗（二） 1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有機化學實驗（一） 1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有機化學實驗（二） 1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分析化學實驗（一） 1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物理化學實驗（一） 1 必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分析化學實驗（二） 1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物理化學實驗(二
)、分析化學實驗(二
)以上課程必修至少1學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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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課程設計相關說明
本專門課程要求應修畢總學分數為42學分，包含領域核心課程探究與實作必修至少4學分、領域內跨科

課程物理、生物及地科專長必修至少8學分，其中3專長至少選2及化學專長課程最低30學分(含化學基本

知識18學分、化學實驗能力7學分、跨學科與應用知識3學分)。課程名稱含有(一)、(二)、(三)者修課

無先後順序。

物理化學實驗（二） 1 必修(如
補充說明
)

(一)(二)無先後順序。
物理化學實驗(二)、分
析化學實驗(二)以上課
程必修至少1學分。

專題研究 1 選修

書報討論（一） 1 選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書報討論（二） 1 選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化學文獻 1 選修

跨學科
與應用
知識

3 33 生物化學（一） 3 選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生物化學（二） 3 選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化學生物學 3 選修

材料化學 3 選修

奈米科學導論 3 選修

固態化學 3 選修

雜環化學及其應用 3 選修

應用化學（一） 3 選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應用化學（二） 3 選修 (一)(二)無修課先後順
序。

高分子化學 3 選修

高分子物性 3 選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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